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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07            



2 

 

港昇公司原股东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电

力集团”）及珠海汇达丰电力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汇达丰

电力”）不参与本次的增资扩股。 

2、本次增资扩股后，新增总出资额高于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港

昇公司的资本公积金。 

3、此次增资扩股完成后，公司全资企业电力集团对港昇公司的持股

比例由 98.08%降至约 85%，电力集团仍保持绝对控股地位，公司未改变

合并报表的合并范围。 

4、本次增资扩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

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。该事项属于公司董事局的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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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 42,187.50 100 

（三）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（经审计合并报表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
项目 
2014 年/ 

2014 年 12 月 31 日 

2015 年 1-6 月 

/2015 年 6 月 30 日 

资产总额 1,017,201,745.04 1,177,954,334.45 

负债总额 554,278,707.49  697,097,261.63 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462,923,037.55 480,857,072.82 

营业收入 56,087,112.14  87,145,475.62  

净利润 16,561,089.61  30,922,829.61  

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

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并出具相关审计报告（信会师报字[2015]

第 410425 号）。 

三、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珠海领先互联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

1、注册号：440407000000923       

2、住所：珠海市唐家湾镇港湾大道科技一路10号主楼 

第六层601房G单元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杨振球 

4、注册资本：30000万元 

5、公司类型：有限合伙企业 

6、经营范围：创业投资。 

（二）深圳市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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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住所：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竹子林求是大厦西座1209室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肖水龙 

4、注册资本：5000万元 

5、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6、经营范围：创业投资业务；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

的创业投资业务；创业投资咨询业务；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；

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。 

（三）北京惠诚寰宇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

1、注册号：110106019735316 

2、住所：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二区13号楼2号平台1447  

3、执行企业合伙人：达孜县鼎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（委派余瑶为代

表） 

4、公司类型：普通合伙企业  

5、经营范围：资产管理；投资管理；管理咨询。 

四、增资前后港昇公司股权结构变化 

股东名称 

增资扩股前 增资扩股后 

持股数量 

（万股） 

持股比例 

（%） 

持股数量 

（万股） 

持股比例 

（%） 

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

发集团有限公司 
41,377.50 98.08 41,377.50 84.52~85.84 

珠海汇达丰电力发展

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
810.00 1.92 810.00 1.65~1.68 

珠海领先互联高新技

术产业投资中心（有限

合伙） 

0 0 3,000 6.13~6.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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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创东方 

投资有限公司 
0 0 2,262 4.62~4.69 

 

北京惠诚寰宇投资管

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
0 0 754~1507 1.56~3.08 

合计 42,187.50 100 
48203.50~ 

48956.50 
100 

五、增资扩股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拟签署本次协议的各方 

（1）投资方。甲方：珠海领先互联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

伙）；乙方：深圳市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（创东方新三板 1 号基金、创东

方新三板 2 号基金）；丙方：北京惠诚寰宇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。 

（2）原股东。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；珠海汇达丰电

力发展(集团)有限公司。 

（3）标的公司：珠海港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主要增资扩股方案 

（1）标的公司及原股东一致同意标的公司以非公开形式发行新股

6016~6769 万股，上述股份均为普通股，每股面值 1 元，标的公司全部新

发行股份由投资方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认购。标的公司全体原股

东不认购本次新发行股份。 

（2）投资方同意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认购标的公司全部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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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。 

4、本协议的成立及生效条件 

本协议自各方签字、盖章后成立并生效。 

六、董事局的意见 

港昇公司本次增资后，通过推动原股东与新进三家战略投资者的合作

互补，将有利于完善港昇公司治理结构，提高资本市场认同度，优化财务

结构，有助于后续抢占产业优质资源，增强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。同时，

三家投资者都在资本市场和产业项目方面具有较好资源，有助于对港昇公

司的发展起到协同促进作用。 

七、风险提示 

1、本次增资扩股的相关协议各方尚未最终签署，能否按照上述方案

完成增资扩股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2、如顺利签署增资扩股协议后，本次三家战略投资者的财务状况及

资信状况都良好，有足够的支付能力保证本次增资扩股的顺利进行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第九届董事局第二次会议决议、第九届董事局第四次会议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

2015 年 9 月 12 日 




